成都理工大学2016年运动会

成都理工大学2016年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二、承办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成都理工大学工会委员会、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共青团成都理工大学委员会
三、新闻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党委宣传与统战部、《成都理工大学报》编辑部、成都理工大学电视台
四、竞赛时间
2016年4月20日至22日，提前项目4月20日14：30开始
五、竞赛地点
成都理工大学西区运动场
六、参加单位
地球科学学院、能源学院、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地球物理学院、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管理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文法学院、外国语学院、商学院、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体育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工程技术学院（乐山）；各部门工会。
七、竞赛项目
1.学生项目
男子组（16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10000米、110米栏、4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
女子组（14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5000米、100米栏、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跳高、跳远、铅球、铁饼
2.教工项目
男一组（37岁以下）：
100米、200米、800米、1500米、跳远、铅球、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
男二组（37岁—45岁含）：
100米、200米、800米、跳远、铅球、飞碟掷远
男三组（45岁—53岁含）：
100米、200米、铅球、立定跳远、土保龄球、50米自行车慢骑、飞镖掷准
男四组（53岁以上）：
立定跳远、沙包掷准、土保龄球、50米自行车慢骑、飞镖掷准、飞碟掷远
女一组（32岁以下）：
100米、200米、800米、跳远、铅球、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
女二组（32岁—40岁含）：
100米、200米、800米、跳远、铅球、飞碟掷远
女三组（40岁—48岁含）：
100米、400米、铅球、立定跳远、50米自行车慢骑、飞镖掷准、飞碟掷远
女四组（48岁以上）：
立定跳远、飞镖掷准、飞碟掷远、沙包掷准、50米自行车慢骑、土保龄球
集体项目：
混合迎面接力（按年龄段，男女1—4组各1人）
步调一致（男女各3人）
兔跳接力（男女各4人）
抢滩登陆（男女各4人）
3.大众健美操比赛
（办法附后）
4.师生混合项目
男女师生（4男4女）红旗接力4×100+2×200+1×400+1×800，必须有1名处级干部，教职工不少于2人，但不限年龄。各学院必须参加。
八、参赛办法
所有参赛运动员应身体健康，且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凡参加800米及以上径赛项目的运动员必须办理赛前20天以内由校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凡有心脏病、高血压及其他有不适宜体育运动的疾病患者，不得参加比赛，否则后果自负。
（一）学生参赛办法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我校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
2.报名时以学院为单位。各单位可报男、女代表队各1队,各队每个单项限报3人，但女子3000米、5000米，男子5000米、10000米每单位各项限报10人。每人限报2个单项, 另可兼报接力项目。
3.每项接力每单位限报1队，每队可报6人。
4.参赛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2至4人。
（二）教工参赛办法
1.凡我校工会会员、身体健康、适宜参加运动者均可报名参加比赛。
2.报名时以部门工会为单位，各部门工会均可报男女各一队、各队每个单项可报6人（男53周岁以上、女48周岁以上组不限人数），每人限报2个单项，另可兼报接力或集体项目。
3.严格按照年龄段报名参赛，不能升降年龄组参赛（集体项目除外），一旦发现取消比赛成绩。
4.教工比赛项目解释权归校工会委员会。
九、竞赛办法
1.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2.100米、200米、4×100接力、女子100米栏、男子110米栏等径赛项目设预、决赛，按预赛成绩取前8名参加决赛。其余各项均采用大会一次决赛的办法（以秩序册为准）。
3.分组决赛时，若遇一组运动员成绩相等，则按1/100秒成绩决定名次，若仍相等则名次并列、取消下一名次，若属判定最后一名时，则一律并列。
4.工程技术学院（乐山）和体育学院的学生参赛取得同等名次，并计入总分，其参与录取名次的成绩必须高于其他学院学生同等名次的决赛成绩；工程技术学院（乐山）和体育学院学生径赛只有一个赛次（预赛成绩即为录取名次的成绩），远（高）度项目中此类学生可以参加决赛，但不占决赛名额。工程技术学院（乐山）和体育学院的学生参赛，录取名次但不占名次位置。
5.若运动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参赛需持学院证明向编排纪录组提出申请，无故弃权者取消后续项目参赛资格(含接力项目)。
6.无故缺席、不服从裁判、不遵守赛场纪律或不遵守体育道德行为，每人次扣除团体总分5分（为确保安全，因身体原因中退者不在此列，不予扣分）。
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学生比赛
1.男子5000米和10000米，女子3000米和5000米，按以下方式计分：（1）取前十名分别按20、16、14、12、10、8、6、4、3、2计分；（2）男子5000米在21分钟内，男子10000米在43分钟内完成比赛的运动员计1分；（3）女子3000米在12分钟以内，女子5000米在24分钟以内完成比赛的运动员计1分。
2.除男子5000米和10000米，女子3000米和5000米，其余各项比赛均取前8名，按9、7、6、5、4、3、2、1计分, 接力项目按双分计算。当参赛人(队)数不足规定录取人(队)数时，则按参赛人数减1名次计分。
3.出现名次并列时，则无下一名次，将并列名次和下一名次应得分相加后平均分配。如果录取的最后一名并列，则将1分平均分配。
4.凡在本次比赛中，在符合破纪录条件下打破国家、省、市、校纪录者，分别按25分、20分、15分、10分加计团体总分，并给予破纪录奖励。同时破两级以上纪录者按其所破最高纪录加分及奖励。
5.团体总分按各学院代表队运动员单项赛、接力赛及破纪录加分综合计算，分别录取男、女团体前八名，工程技术学院和体育学院不占名次，可并列排名；如遇总分相同，以破纪录人次多者列前，如又遇相等则以获得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则以获得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6.获得前三名的所有运动员颁发奖牌与证书，四至六名颁发证书；男、女团体总分前八名获得者颁发奖匾，工程技术学院和体育学院不占名次，可并列排名并颁发奖牌、证书和奖匾。
7.大会以代表队为单位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成都理工大学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行，各单位入场式方队也将作为评选内容之一。

（二）教工比赛
1、教工比赛项目均采用一次决赛的办法，单项录取前六名，按7、5、4、3、2、1计分；混合迎面接力、步调一致、兔跳接力、抢滩登陆四个集体项目录取前八名，按18、14、12、10、8、6、4、2计分（男女各一半），当参赛队数不足规定录取队数时，则按参赛队数减1名次计分。
2、团体总分的计算：按各部门工会男、女运动员比赛各自所得积分之和，分别录取前六名；如遇总分相同，则以获得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则以获得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3、获得前六名的运动员和集体项目前八名的队颁发奖品；男、女团体总分获前六名的部门工会颁发牌匾。
十一、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1.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2.裁判员由体育学院统一选派。

十二、报名和报到
1.报名
（1）采用网上报名，报名网址：www.ydh800.cn/sign，运动会代码为：KDLQ
（2）各参赛队务必于4月6日下午5点前完成网络报名、提交报名表；并打印出纸张报名表一式2份，签字盖章后于4月8日17:00前交体育学院群体竞赛中心办公室或学院办公室。
（3）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董仕 ：02884078779
参赛单位填写报名表时，请务必按规定使用的A4纸打印，核对准确，凡与规定格式不符者，后果自负。若纸张报名表与网上电子报名表不一致，以网上电子报名表为准。
2.报到
裁判员于4 月19日13：00在体育学院群体竞赛中心报到；工程技术学院代表队须于4月19 日12：00在体育学院群体竞赛中心报到。
十三、其他
1.参赛单位填写报名表时，请务必按规定使用的A4纸打印，核对准确。凡与规定格式不符者，后果自负。
2.运动员因伤病等特殊情况需更改项目时，必须持学院证明向编排记录组提出申请。
3.为了端正赛风，保证公平竞赛、严肃赛场纪律，各学院及全体裁判员必须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和成都理工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制定的各项规定，认真比赛、公正执法。如有违反，将根据情节按照成都理工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4.工程技术学院食宿、交通费自理。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运动会组委会。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成都理工大学2016年运动会组委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日
大众健美操比赛办法
一、比赛目的、意义
为了展示我校素质教育与体育教学的新成果、展现当代大学师生的风采，为广大健身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传播体育文化，弘扬体育人文精神，促进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建设和谐校园。
二、参赛对象和要求
1.成都理工大学各学院学生50人（男女各25人），必须是我校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
2.凡身体不适宜者不得隐瞒病情参加比赛，一经发现，取消该队伍比赛资格。
三、比赛内容、形式及评分细则
（一）比赛内容
第二套大众健美操三级规定动作（两遍，约5分钟）。
（二）比赛形式
所有学院在田径场，同一个项目同时进行比赛，每个单位的比赛站位由组委会组织各学院抽签决定。
（三）评分细则另行下发
四、名次及奖项设置
一等奖18分（2名）、二等奖14分（3名）、三等奖10分（6名）。
五、比赛解释权属运动会组委会
六、未尽事宜，将另行通知
成都理工大学2016年运动会组委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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